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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技藝班 

• 學些什麼?? 

–高職相關職群 

• 怎麼上課?? 

–抽離式課程 

• 升學管道?? 

–技優甄審 

–實用技能班 

• 參與對象?? 

–九年級同學 



報名方式 

• 日期: 4/7(四)~4/14(五) 

• 計分: 

–領域成績(40%) 

–在校表現(60%) 

–其他(具特殊身分優先錄取) 

• 上下學期皆可報名(上學期有機會

參加技藝競賽) 

–報名表(請至輔導室索取) 

 

 

海佃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說明-106學年度.doc
海佃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說明-106學年度.doc
海佃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表-106學年度第1學期.doc


合作學校與職群 

• 光華高中 

–商業管理(文書處理、產品行銷)  vs.  

   家政(美容美髮、幼保) 

• 南英商工 

–餐旅(廚藝製作、飲料調製)  vs.  

   電機電子(工業配線、電子電路) 

• 華德工家 

–動力機械(汽機車修護)  vs.  

   食品(烘焙、中式麵食)  





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報名表 
班   級 座號 姓    名 生    日  

大 

頭 

照 

(2 吋) 

 

8 年   班     年   月   日 

電     話 現居地住址 

(住家)  

監護人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

  (手機) 

擔任學校/班
級/小老師 七上 七下 八上 八下 導師簽名確認 

擔任 
職務 

     

遴 選 項 目 分數 
項目 

總分 
計分方式 

檢核 

單位 

一、領域 

成績

40%  

各項滿分為

20分 

藝術與人文   

 

採計七上至八上共三個學期的領域

平均成績，使用分數區間採計方

式：該領域成績 80 分(含)以下 1 分；

81-85 為 5 分；86-90 為 10 分；91-95

為 15 分；96-100 為 20 分。各領域

最高分 20 分，最低分 1 分。 

教務處 

綜合活動  

二、在校 

   表現 

   60％ 

各項滿分為

20分 

擔任學校／班級

／小老師職務 
  

任職滿一學期採計 2 分。 
每一類別每一學期最高採計 2 分。 導師 

獎懲記錄   
嘉獎 0.5 分、小功 1.5 分、大功 4.5 分 
警告-0.5 分、小過-1.5 分、大過-4.5 分 

學務處 

服務學習時數   每 1 小時得 0.5 分 

三、其他 
具特教生身分 □是        □否 

教務處 

具低收入戶身份 □是        □否 

參加職群之志願順序 

(請填寫 1、2、3，未填者視同放

棄該職群) 

（   ）華德工家－動力機械職群 (汽車、機車修護) 

（   ）南英商工－餐旅職群 (廚藝製作、飲料調製) 

（   ）光華高中－商業管理職群 (文書處理、產品行銷) 

總分  排序  
審查 
結果 

□錄取__________職群 
□未錄取 

編號: 

未貼者必不予受理 



參加技藝教育課程報名學生皆需填寫下列表格 (字跡請寫端正) 

我的專長 

與興趣 
 

我選擇參

加技藝教

育課程的

原因 

 

家長簽名  導師簽名  

 

 

每個人都有一份夢想，想讓夢想起飛嗎？   歡迎您加入技藝教育課程，讓您築夢踏實！  

請將本報名表及專長興趣、參加原因確實填妥，並於 4 月 14 日(五)放學前交回 

輔導組長洪欣老師，填寫不完整與逾期者恕不受理。若有疑問，請向輔導室輔 

導組長諮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※表中灰色部分由輔導室填寫，同學請勿填寫。 



臺南市立海佃國中 106 學年度技藝教育課程班報名表填寫說明 

一、報名日期：106年4月7日(四)起～106年4月14日(五) 截止。 
二、成績計算方式： 

（一）各項目計分方式說明： 
項目 計分方式 

一、領域成績

40% 
各項滿分為 20

分 

（一）採計七上至八上，共三個學期的「藝術與人文」與「綜合活動」領域平

均成績，使用分數區間採計方式，該領域成績 80 分(含)以下 1 分；81-85 為 5
分；86-90 為 10 分；91-95 為 15 分；96-100 為 20 分。各領域最高分為 20 分，

最低分為 1 分。(由教務處檢核) 

二、在校表現 
60% 

各項滿分為 20

分 

 
（一）擔任職務：  
      1.採計職別： 
       (1)學校類：學生團主席、學生團副主席、糾察隊。 
       (2)班級類：班長、副班長、學藝股長、風紀股長、輔導股長、總務 

股長、設備股長、體育股長、衛生股長、環保股長、導師

自設幹部。(導師自設幹部也採納) 
(3)小老師類：各科小老師。 
※所任幹部須任滿一學期。任職一學期採計 2 分。每一類別每一學期 
  最高採計 2 分。 

      2.擔任證明由各班導師簽名確認。同學請在技藝教育課程班報表上寫上

各學期任職之職務，最後請導師簽名確認即可。 
（二）獎懲記錄：  

1.採計日期：七上至報名表繳交截止日期（4/14 星期五）所累積之獎懲。 
2.分數計算：每一支嘉獎+0.5 分、小功+1.5 分、大功+4.5 分； 
            每一支警告-0.5 分、小過-1.5 分、大過-4.5 分， 

         請自行計算分數填寫至表格。 
（三）服務學習時數： 

1.採計日期：七上至報名表繳交截止日期（4/14 星期五）所累積之時數。 
      2.分數計算：每滿 1 小時得 0.5 分，未滿 1 小時不計分，依此類推。 
※（二）獎懲記錄及（三）服務學習時數由學務處提供記錄。 
 

三、其他 

 
（一）具特教生身分與低收入戶身份者優先錄取，其身分認定紀錄由教務處 
   提供。 
（二）以下為 106 學年度預計開設的職群，可事先告知學生依興趣選擇， 
   第一學期、第二學期皆可自由報名，若學生兩學期都想參加技藝教育課 
      程，即須繳交 2 份報名表。106 學年度上、下學期之錄取名單亦由此次

報 
      名一併作業，下學期將不另行辦理，麻煩導師務必告知學生此重要訊息。 
（三）本學期開設職群如下： 

 

 光華高中 南英商工 華德工家 

上學期 商業管理 餐旅 動力機械 

下學期 家政 電機電子 食品 

 
 



（二）若將該職群填為第一志願的人數未超過錄取人數時，全額錄取，若超過則進行超額比

序。超額比序採計分數項目為：一、領域成績、二、在校表現 

（三）總分相同時則依下列順序評比：奬懲記錄、擔任學校/班級/小老師職務、服務學習記錄、

領域成績。 

（四）超額比序後未獲錄取之學生將依其第二志願分發，若該職群經第一階段錄取後的剩餘

人數低於未獲錄取學生的人數，將進行該職群超額比序。若未填其他志願者則視同放

棄。 

（五）關於各項計分方式如有未盡事宜或爭議之處，則由遴薦會會議決定。 

（六）如有特殊情況，由遴薦會會議討論決議是否錄取。 

 

三、不計分但須完成的欄位包括：個人基本資料、大頭照、家長及導師簽名、特殊生身分勾選、

低收入戶身分勾選、專長興趣及參加原因等部分，若未填寫完整則不予受理。 

 

       


